
2024.1.24 佐责任编辑 / 聂琳琳 执行美编 / 黄公羽

05
江江宁宁路路··

小城大事

家家门门口口的的普普法法活活动动干干货货多多
2024 年伊始，武定坊居民区活动室

内人头攒动， 原来是街道社区管理办联
合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江宁路司法所
和街道禁毒办为社区居民带来了 2024
年的首场普法宣传活动。

发扬爱卫运动 弘扬优良传统

2023 年 11 月 1 日，全国首部爱国
卫生与健康促进融合立法的条例《上海
市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简称
《条例》）正式施行。

此次借着普法宣传， 社区管理办工
作人员特地带来了《条例》单行本，让居
民能了解、熟悉《条例》，更好弘扬爱国
卫生运动优良传统， 提高健康素养和全
民健康水平，深入推进全市爱国卫生运
动和健康上海行动。

聚焦不同群体 开展“靶向”普法

此次活动除面向社区居民外，还特别
邀请了沿街商铺负责人和小区的物业管理
人员。 执法队员在宣传中引入实例，向社区
居民和物业管理人员详细介绍《上海市住
房租赁条例》内涉及群租的相关内容，并对
居民和物业有关住房租赁、 群租治理方面
的重点、难点问题一一作了回答。

落实市容门责是每个沿街商铺应尽
的责任和义务。 针对沿街商铺的门责管理，
执法队员讲解了《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
理条例》相关法条，并结合市民充分投诉点
位，全面压实沿街商铺责任人的主体责任。

加强新法宣传 践行复议为民

为进一步提高居民对新修订的行政
复议法的认知率和知晓率， 充分发挥好
行政复议公正高效、 便民为民的制度优
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司法
所的工作人员现场播放了视频短片。

围绕当前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的新形
势和新任务， 针对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申
请、受理及办案流程展开深入讲解，向居民
普及行政复议法，引导大家通过行政复议渠
道，合理合法表达利益诉求、维护合法权益。

加强防范意识 远离新型毒品

“可乐、奶茶都可能是新型毒品。 ”
“我要拍张照回去告诉家里的小孩，让
他们远离毒品。 ”新奇逼真的毒品模型
在活动现场迅速引来了居民的围观。

禁毒办工作人员通过展示各式各样
的模型，让大家直观地认识新型毒品，提高
毒品辨别的能力和自我防护意识， 并提醒
他们加强对来源不明食品、饮品的戒备，做
到不好奇、不靠近、不上当，免受毒品侵害。

武定坊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周丽娜
说：“没有良好的法治环境， 基层治理很
难做出亮点、做出效果。”要依托法律，为
居民普法、讲法，从而提升他们的法律意
识，规范他们的自身行为，我们希望能通
过这样的普法活动给出一份答卷。

（平安办、综合行政执法队）

每年的 12月是宪法宣传月， 为深入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宣传习近平法
治思想，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营
造浓厚法治氛围，江宁路街道围绕“大力
弘扬宪法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主题，深入开展宪法宣传月活动，推动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江宁路司法所与街道综合行政执法
队、街道禁毒办在辖区的城利大厦联合开
展了一场“宪法进楼宇”主题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以“宪法在身边”为主线，
向楼宇工作人员以及市民宣传宪法的基
本精神、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
民的基本权利、义务以及新修订的《行
政复议法》等内容，落实“谁执法谁普

法”普法责任制，使宪法学习宣传更加
贴近基层、贴近群众。

江宁路街道和石门二路街道联合开
展 “弘扬宪法精神， 法治文化 City�
Walk”主题活动。 在宣传宪法精神的同
时，结合当下法律热点问题，邀请新就业
形态从业人群、辖区单位、社区居民共同

参与到活动中。
希望通过主题活动， 加强大家的宪

法意识，同时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群体，
聚焦新业态人群的法律问题， 加强多方
互动与沟通，让大家在 City� Walk 的过
程中树立宪法观念、丰富法律知识。

居民区法律顾问纷纷走进社区，为
居民准备了内涵丰富的宪法知识 “大
餐”，各位律师针对宪法地位、重要意义
等内容， 并结合日常生活进行了妙趣横
生的讲解，居民们纷纷表示，感受到宪法
不再 “高高在上”， 而是充分贯穿于生
活，会将自觉守法、遇事找法的法治思维
传递给亲朋好友。

（司法所）

“宪”在行动 与“法”同行 根据《上海市烟花爆竹
安全管理条例》， 现通告如
下：

一、 禁止在本市外环线
以内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二、 禁止在外环线以外
区域的下列场所燃放烟花爆
竹：

（一）国家机关驻地；
（二）文物保护单位；
（三）车站、码头、机场

等交通枢纽， 轨道交通设施
以及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
内；

（四）易燃易爆危险物
品生产、经营、储存单位；

（五）输变电、燃气、燃油
等能源设施安全保护区内；

（六）医疗机构、幼儿
园、学校、养老机构；

（七）商场、集贸市场、
公共文化设施、 宗教活动场
所等人员密集场所；

（八）使用易燃可燃外
保温材料的高层建筑、 耐火
等级较低的建筑物；

（九）区人民政府划定
并公布的其他区域、场所。

三、重污染天气期间，本
市一律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四、 在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的区域内， 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经营、储存、运输烟花
爆竹。

五、未经许可，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经营、 运输烟花
爆竹， 不得举办焰火晚会以
及其他大型焰火燃放活动。

六、对非法生产、经营、
运输、储存、燃放烟花爆竹的
单位和个人， 公安机关将依
照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依法给
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七、鼓励市民举报非法生产、经
营、储存、运输、燃放烟花爆竹行为。
举报电话：110。

特此通告。
上海市公安局

2023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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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宁路街道城运中心对辖区
各生活垃圾小型压缩站开展安全大检
查。 检查中， 检查人员对生活垃圾小型
压缩站的安全管理、设施运行、设备操
作、场地卫生、垃圾分类品质以及垃圾不
落地等方面，展开细致检查。

对于环境卫生和垃圾分类相关内
容，检查人员进行全面查看，尤其是垃圾
分类标准化标识标牌，督促落实垃圾分
类各项措施，严防落地垃圾，注重垃圾分

类品质。 同时， 检查人员对现场工作人
员提出要求，定期喷洒消杀药剂，以做好
病媒生物的防治， 夯实公共卫生安全。
与此同时， 检查人员对消防设施灭火器
组逐一查看，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

针对生活垃圾小型压缩站的日常管
理规章制度、 值班制度、 台账记录等方
面，检查人员也进行了全面检查，要求负
责人继续保持高标准规范化作业， 强化
站内设施的每日保养和检修， 确保设施

始终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下一步，江宁路街道城运中心将进

一步督促辖区内各小压站负责人切实履
行安全防范主体责任， 建立健全垃圾分
类常态长效工作机制， 加强内部人员管
理和教育培训， 确保生活垃圾小型压缩
站继续保持高标准、规范化作业，提升精
细化管理水平， 共同维护良好的社区环
境。

（上海静安）

高标准、精细化 开展安全检查

拆除违法搭建是综合行政执法工作
的重点和难点。 在一些老旧小区，居民
常常为改善住房条件擅自进行违法搭
建。 为此， 江宁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
以“一人一居”城管进社区工作为抓手，
加大执法巡查力度，坚决遏制新增，有效
治理存量，以营造良好的社区环境。

“你好，是综合行政执法吗？向你们
反映个情况，我们小区的一户居民搭建
了一个阳光房，请你们帮忙解决。 ”执
法队员记录完毕后，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进行查看，只见 7 楼楼顶约 6 平方米的
露台空间已被占用，钢结构框架已初具
雏形，经确认，该处违建情况属实。

执法队员当场开具法律文书，并要

求当事人立即拆除 “阳光房”。 当事人
面露难色，不愿正面回应。 经了解，当事
人家三代同堂，人均居住面积较小，因家
中不久前刚诞生二宝， 不得不出此下策
向公共区域“借地盘”。

对此， 执法队员多次联络居委、物
业，共同上门进行劝说，在一次次面对

面交流中，把事说透，把理讲清，把法
说明。 历时近半个月，当事人终于同意
配合拆除，考虑到其家中的实际困难，
队员主动为其联系施工单位， 并在拆
除过程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最终，
困扰周边居民的违建“阳光房”终于
顺利拆除。

后续， 江宁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
将继续发挥城市管理主力军作用， 同时
秉持“拆违不拆心”的执法服务原则，持
续深入开展违法建设治理和城市管理工
作，不断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品质，
提高江宁人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谱写城
市建设新篇章。

（综合行政执法队）

刚柔并济拆除“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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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拆除除后后


